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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扶发〔2017〕8号

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关于印发《2017 年湖南省贫困退出

验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委，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各市州、县

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《2017年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实施方案》已经省扶贫开

发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2017年 1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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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实施方案

根据国务院扶贫办《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开办发〔2017〕56 号）、中共湖南省委办

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实

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湘办〔2016〕31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贫困退出验收目的

通过验收，检查评估市州、县市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

委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情况，确保年度贫困人口脱贫、

贫困村退出、贫困县摘帽程序完整、结果真实，切实做到

真脱贫、脱真贫，使脱贫成效获得群众认可，经得起实践

和历史的检验。

二、贫困退出验收原则

坚持实事求是、数据准确、结果公正的原则。贫困退

出验收由省、市州、县市区分级组织实施，并对贫困退出

的真实性负责。贫困人口脱贫、贫困村退出验收由县市区

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，市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评估

核查，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。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

比照县摘帽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验收和评估

检查，省人民政府批准；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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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困地区县摘帽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验收和评估

核查，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项评估检查，由省人

民政府批准。

三、贫困人口脱贫验收

（一）验收对象。各县市区按照《关于下达 2017 年

减贫人口指导性计划的通知》（湘扶领办发〔2017〕2 号）

文件要求确定的脱贫人口。

（二）验收标准。贫困人口脱贫验收以户为单位，按

照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、

饮水安全达标、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、住房安全有保障的

标准执行，具体验收标准见《贫困户脱贫验收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三）数据采集。按照验收标准，由乡镇人民政府负

责组织入户调查，对相关基础数据进行采集填报。

（四）验收流程。贫困人口脱贫验收按照村民主评议、

贫困户确认、村级公示、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签字、

乡镇入户核实、乡镇公示上报、县市区抽查复核、市州评

估核查、县市区批准公告的流程进行。

1.村民主评议。根据贫困户脱贫验收标准，由村民小

组推荐，村“两委”组织村民代表评议小组，通过民主评议

方式确定全村拟脱贫户名单，评议组长、村委会以及驻村

工作队队长（无驻村工作队的不签）分别在《贫困户脱贫

验收表》上签字或盖章。

2.贫困户确认。村组干部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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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确保符合脱贫条件的贫困户签字认可。帮扶责任人签

字确认。

3.村级公示。确定拟脱贫户名单后，在贫困户确认的

基础上，由村委会在公示公告栏、群众集中地进行公示，

时间不少于 7 天。

4.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签字。拟脱贫户公示无异

议后，村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同意该户脱贫的，在贫困

户脱贫验收表中签字，并以村为单位填写《贫困户脱贫验

收送审表》（附件 2）报乡镇汇总。

5.乡镇入户核实。对村级上报的拟脱贫户，由乡镇人

民政府组织乡镇干部、驻村工作队等相关人员，对照验收

标准，逐户验收并填写《贫困户脱贫验收表》。

6.乡镇公示上报。乡镇将拟脱贫户名单在乡镇公示公

告栏公示，时间不少于 7 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乡镇党委

书记和乡镇长签字确认后报县市区扶贫办。

7.县市区抽查复核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县直相关部

门组成抽查复核工作组，对各乡镇拟脱贫人口随机抽取

20%-30%的比例开展复核。抽查复核人员填写《贫困户脱贫

验收表》并签字确认，将表格及相关资料报县市区扶贫办

汇总，对达标的贫困户名单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，并在

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（以下统称为系统）内标识为“脱贫”。

8.市州评估核查。2017 年 12 月 10 日前，市州扶贫开

发领导小组组织成员单位按照 3%至 5%的比例，从贫困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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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贫困村随机抽取各县市区标识“脱贫”的人口进行实地核

查。市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核查结果进行审定，并将评估

核查情况及结果汇总报省扶贫办备案。

9.县市区批准公告。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市州核定的

脱贫人数，对达到脱贫标准的，批准退出并公告；未达到脱

贫标准的，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核查处理，县市区扶贫办在系

统内做“脱贫回退”处理。

四、贫困村退出验收

（一）验收对象。各县市区按照《关于核实确认 2017

年贫困村退出计划的通知》（湘扶领办发〔2017〕19号）文

件核实上报的退出村。

（二）验收标准。贫困村退出验收按照“一个确保、两

个完善”标准执行。

“一个确保”，即确保贫困村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 2%以

下，为“否决指标”。

“两个完善”，评分指标 10 个，总分 100 分，具体验收

及计分标准见《贫困村退出验收审批表》（附件 3），得分 ≥80

分为达标。

（三）数据采集。《贫困村退出验收审批表》的数据由

县级相关部门负责提供，县市区扶贫办收集交乡镇监测填

报。其中：扶贫、统计调查部门负责提供贫困村综合贫困

发生率数据，组织或经管部门负责提供村集体经济收入数

据，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提供村级道路相关数据，水利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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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提供安全饮水相关数据，电力部门负责提供电力保障

相关数据，教育部门负责提供教育保障政策及相关数据，

卫计、人社、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医疗保障政策及相关数据，

住建部门负责提供住房安全保障相关数据，民政部门负责

提供低保及兜底数据，组织部门负责提供村级基层组织建

设数据，卫计部门负责提供医疗服务设施（村卫生室）相

关数据，农业、扶贫部门负责提供产业发展相关数据。

（四）验收流程。贫困村退出验收按照村自主申请、

乡镇监测上报、县市区审核审批、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

签字、市州核查、县市区退出销号的流程进行。

1.村自主申请。对照贫困村退出标准和各项工作进展

情况，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共同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退

出申请。

2.乡镇监测上报。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各行业部门提供

的数据，对贫困村的“一个确保、两个完善”情况进行监测，

填报《贫困村退出验收审批表》，提出拟退出贫困村名单，

在乡镇、村公示公告栏和群众集中地公示，时间不少于 7

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乡镇党委书记、乡镇长签字后报县市

区扶贫办。

3.县市区审核审批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组

成验收工作组，对拟退出的贫困村逐村调查摸底核实，填

写《贫困村退出验收审批表》，连同相关资料交县市区扶

贫办汇总，报县市区委和县市区人民政府研究，确定拟退



- 7 -

出贫困村名单并公示，时间不少于 7 天。

4.县市区委书记、县市区长签字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县

市区委书记、县市区长在《贫困村退出签字表》上签字（按

照《关于做好脱贫退出“三签字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扶领办

发〔2017〕28 号）文件执行，下同），县扶贫办在系统

中标识“贫困村出列”，并报市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核查。

5.市州核查。2017 年 12 月 10 日前，市州扶贫开发领

导小组组织相关成员单位，对各县市区拟退出贫困村按

30-50%比例进行实地抽查，并将抽查情况及结果报省扶贫

办备案。

6.县市区退出销号。经市州核查后，符合退出条件的

贫困村，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退出并公告；对不符合条

件或未完整履行退出程序的，县扶贫办在系统中取消出

列，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继续帮扶。

五、贫困县摘帽验收

（一）验收对象。检查评估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7个：

祁东县、吉首市、双牌县、江永县、宁远县、鹤城区、洪江

市。

核查评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 5

个：茶陵县、炎陵县、石门县、桂东县、中方县。

（二）验收内容。贫困县摘帽检查（核查）主要评估综

合贫困发生率，参考脱贫人口错退率、贫困人口漏评率和群

众认可度三项指标，检查（核查）脱贫攻坚部署、重大政策



- 8 -

措施落实、后续帮扶计划及巩固提升工作安排等情况。

（三）验收流程。按照县市区申请、市州初审、省级检

查（核查）、公示报批、摘帽退出的流程进行。

1.县市区申请。贫困县党委、政府对照贫困县摘帽验收

内容进行自评(数据预报到 2017 年 12 月 30 日)，形成自评

报告，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向市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

出申请，递交《贫困县摘帽验收审批表》（附件 4）和《贫

困县摘帽签字表》，并递交相关佐证资料。

2.市州初审。2017 年 12 月 10 日前，市州扶贫开发领

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对拟摘帽县进行初审。初审通过后，由

市州委书记、市州长在《贫困县摘帽签字表》上签字确认，

并撰写初审报告，主要包括验收内容的落实情况以及其他需

要说明的情况，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批。县市区申请报

告、自评报告、签字表、审批表等文件资料作为附件上报。

3.省级检查（核查）。2017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30

日，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按照资料审核、实

地评估检查（核查）、综合分析的流程进行。

①资料审核。省扶贫办对市州提交的贫困县退出初审

报告和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贫困发生率两项内容

进行审查，对初审报告合格且建档立卡系统内贫困发生率

低于 2%的拟摘帽县，安排实地评估检查（核查）。

②实地评估检查（核查）。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

成员单位和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组成评估检查（核查）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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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采取抽样调查、重点抽查、村组普查、座谈访谈等相

结合方式，开展实地检查（核查）和第三方独立评估；第

三方评估每县抽取 20 个村左右，入户问卷调查 1000 户左

右；分别撰写实地检查（核查）报告和第三方评估报告。

检查（核查）工作组综合实地检查（核查）情况、第三方

评估情况，提出贫困县退出检查（核查）结果建议，填写

《贫困县摘帽验收审批表》，撰写分县实地评估检查（核查）

报告，连同其他相关资料报省扶贫办。

③综合分析。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

检查（核查）相关数据资料进行汇总整理，分析测算拟摘

帽县的综合贫困发生率，对于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%，脱

贫人口错退率低于 2%，贫困人口漏评率低于 2%，群众认可

度高于 90%的贫困县，向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退出建

议；对于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%，但脱贫人口错退率高于

2%，或贫困人口漏评率高于 2%，或群众认可度低于 90%的

县，由所在市州、县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整改，于 1

个月之内向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整改情况，省扶贫开发

领导小组组织复查，复查合格的按程序退出；对于综合贫困

发生率高于 2%的，不予退出。

4.公示报批。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后，初步确定

拟摘帽县名单并在省级主要媒体上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

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报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5.摘帽退出。省委、省政府研究确定摘帽县名单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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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书记、省长在《贫困县摘帽签字表》上签字审定后，省

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比照县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；

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由省扶贫开发

领导小组于 2018 年 2 月底前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

请专项评估检查，专项评估检查合格后，由省人民政府批准

并公告。

附件: 1.贫困户脱贫验收表

2.贫困户脱贫验收送审表

3.贫困村退出验收审批表

4.贫困县摘帽验收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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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贫困户脱贫验收表
户主姓名： 家庭人口： 人 身份证号码 ： .

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联系电话： .

序号 脱贫指标 验 收 标 准 乡镇核实 县级复核

1

贫困户当年人
均纯收入稳定
超过国家
扶贫标准

贫困户当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。计算方
法：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＝（家庭总收入－家庭经营费用
支出－税费支出－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）/贫困户家庭建档立
卡人口数。

人均纯收
入 元。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2 不愁吃 常年食品（粮食）有保障、饮水安全达标。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3 不愁穿 常年穿衣有保障。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4 基本
医疗保障

家庭成员均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,并依规享受其他
医疗保障政策。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5 义务
教育保障

适龄未成年人均能接受义务教育，没有辍学现象（因重度
残疾、精神病或重大疾病等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除外），家
庭成员享受其他相应教育帮扶政策。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6 住房
安全保障

房屋场地安全，结构安全，满足正常使用要求。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7 村民主评议
意见

经村民小组推荐，村民代表评议小组评议，拟确定该户为脱贫户。
评议组长（签字）：
村 委 会（盖章）：
驻村工作队长（签字） ：

年 月 日

8 贫困户确认

经过自身努力和各方帮扶，本户已达到脱贫标准，现自愿退出贫困户序列。

户主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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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帮扶责任人
意见

经过自身努力和结对帮扶，该户已达到脱贫标准。

帮扶责任人（签字）：
年 月 日

10 村支两委意见

经过自身努力和各界帮扶，该户已达到脱贫标准。经村民小组推荐，村民代表

评议小组评议，贫困户自身认可，且公示无异议，同意该户脱贫。

村支部书记（签字）： 村主任 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11 乡镇核实人员
意见

经乡镇核实，该户达到脱贫标准。

验收核实人（签字） ：

年 月 日

12 乡镇党委、人
民政府意见

经现场验收并公示无异议，该户达到脱贫标准，同意脱贫。

乡镇党委书记（签字）： 乡镇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13 县级抽查
复核意见

经抽查复核，该户①达到□②未达到□脱贫标准。

抽查复核人员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 1.此表一式 2份，贫困户档案、乡镇人民政府各存 1份。

2.村级评议组长（签字）中的“评议组长”，指由群众评选或村“两委”指定

的评议会议主要负责人。

3.“贫困户确认”一栏原则上由户主本人或 18 岁以上家庭主要成员签名

（或者盖章、按手印）。

4.“帮扶责任人意见”一栏，帮扶责任人可与该户同时签字或之后补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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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贫困户脱贫验收送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 审 批 意 见

1 村民委员会

经村民代表评议，我村 2017年度拟脱贫户 户 人，具体名单附后。

村委会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2 乡镇人民政府

经入户核实，并公示无异议，确认该村 2017年度 户 人符合脱贫标准，

具体名单附后。

乡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3 县市区

人民政府

经抽样复核，批准该村 2017年度 户 人脱贫，具体名单附后。

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此表中“县市区人民政府”一栏在市州核查确定该县市区脱贫人口数后再行填写。

2.此表一式 3份，村委会、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市区扶贫办各存 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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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乡镇 村贫困户脱贫名单

村委会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

序号 组名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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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贫困村退出验收审批表

县市区 乡镇 村 脱贫年度： 年

序号
验收及计分标准

数据采集

乡 镇

监 测

县级核

实情况

1 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 2%以下。
综合贫困发生

率 %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2

总分 100分，达到 80分为达标 权重 计 分 得 分

村组

道路

村主干道通畅，到达村委会或村学校所在

地（计 4 分）。道路硬化（沥青、水泥）路基

宽 4.5米（含）以上，路面宽 3.5米（含）以上

（计 3分）。25户以上自然寨道路实现通达标

准（计 3分）。

10

安全

饮水

100%的农户通过自来水、打井、饮用山泉

水等方式有效解决安全饮水问题（计 8 分），

未达标的计 0分；25户（含）以上自然村寨或

小组取水半径不超过 1公里计 2分。

10

电力

保障

100%的农户家中通生活用电（含光伏发电）

和农网改造达标的计 10分，不达标记 0分。
10

教育

保障

建档立卡贫困户义务教育阶段人员无因贫

辍学的计 8分，教育帮扶政策落实计 2分。
10

医疗

保障

100%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的计 8分，健康扶贫政策落实计 2分。
10

住房

保障

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问题全部解决的计 10
分，未完成计 0分。

10

低保、

城乡特困

人员

供养

全面落实低保和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政策，

做到应保尽保、应兜尽兜的计 10分，未达到的

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
10

村级公共

服务

村级组织运转保障达标计 5 分，综合服务

平台功能完善计 5 分（党建服务设施 1 分、便

民服务设施 0.5分、文体活动设施 0.5分、农业

服务设施 1分、医疗服务设施 2分）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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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

发展

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 万元计 3 分，达不

到的按相应比例计分；有特色产业与贫困户建

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计 5 分，成立有贫困户参加

的专业合作社计 2分。

10

村“两委”
班子及

党员队伍

建设

依据组织部门对基层组织党建工作年度考

核情况折算计分。
10

合计 100

C
贫困

村

申请

对照贫困村退出标准，经自评，我村各项指标均达标，现申请退出贫困村序列。

村支部书记（签字）： 村主任（签字）：

驻村工作队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所在

乡镇

意见

经实地核查，该村各项指标均已达到退出标准，拟同意退出贫困村序列，由乡镇

人民政府进行公示。

乡镇党委书记（签字）： 乡镇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县市

区验

收工

作组

意见

经验收，该村达到贫困村退出标准。

县市区验收工作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县市

区人

民政

府意

见

同意该贫困村退出。

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此表一式 3 份，村委会、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市区扶贫办各存 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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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贫困县摘帽验收审批表

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

序号 指标 验收标准

数据采集

县级预报数据 市州初审 省验收

1

主要指标

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%。
综合贫困发生率，指建档立卡

未脱贫人口、错退人口、漏评人口
三项之和，占申请退出贫困县的农
业户籍人口的比重。

综合 贫困发生 率
为 %。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参考指标

脱贫人口错退率低于 2%。
脱贫人口错退率，指抽样错退

人口数占抽样脱贫人口数的比重。

脱贫人口错退
率为 %。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贫困人口漏评率低于 2%。
贫困人口漏评率，指调查核实

的漏评人口数占抽查未建档立卡农
业户籍人口的比重。

贫困人口漏评
率为 %。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群众认可度高于 90%。
群众认可度，指认可人数占调

查总人数的比重。

群 众 认 可 度
为 %。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达 标□
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2 县市区申请

经自评，本县市区“三率一度”指标均达到脱贫摘帽标准，申请退出贫困县序列。

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3 市州初审意见

根据 县市区脱贫摘帽申请，经初审，该县市区“三率一度”指标均达到
脱贫摘帽标准，脱贫攻坚部署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、后续帮扶计划及巩固提升工
作安排等情况落实较好，拟同意退出贫困县序列。

市州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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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省验收意见

经验收，该县市区脱贫攻坚部署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、后续帮扶计划及巩固

提升工作安排等情况落实较好，同时第三方评估提供的评估数据分别为综合贫困

发生率为____%；脱贫人口错退率为____%；贫困人口漏评率___%；群众认可度

为____%，达到贫困县摘帽标准。

验收工作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5
省扶贫开发领导小

组意见

根据省级验收和第三方评估情况，该县市区各项指标均达到贫困县摘帽标准，

拟同意该贫困县摘帽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6 省人民政府意见

（省级贫困县）

经省委、省人民政府研究，同意该贫困县市区摘帽。

省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7

省人民政府意见

（国家扶贫开发工

作重点县和连片特

困地区县）

经省委、省人民政府研究，并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项评估检查合格，

同意该贫困县市区摘帽。

省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此表一式 3份，县市区扶贫办、市州扶贫办和省扶贫办各存 1份。

2.此表中“县级预报数据”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采集填写，“市初审”数据由

市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的验收工作组填写，“省验收”数据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的

验收工作组填写。


